
长治市电子卖场采购合同长治市电子卖场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CZCG-ZG-202404160004-1

采购单位(甲方)：长子县第四中学校

供货服务商(乙方)：长治市昌昇商贸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相互信任、

真诚合作原则，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一、采购内容一、采购内容

乙方需根据采购订单等相关约定，按照以下采购清单向甲方提供产品：

（一）项目名称：购置厨具直饮机等

（二）采购方式：平台直购

商品名称 碧丽 BL-A4三级过滤反渗透高背板节能饮水机无焊接拼装

品目 净水器 品牌 碧丽

产品型号 BL-A4

单价（元） 8500.00 数量（台） 4 小计（元） 34000.00

服务保障：上门送货 ，上门安装

商品名称 统帅(Leader) TC-910碗筷消毒柜不锈钢厨房台式双门碗柜

品目 消毒柜 品牌 统帅(Leader)

产品型号 TC-910

单价（元） 2850.00 数量（台） 4 小计（元） 11400.00

服务保障：上门送货 ，上门安装

商品名称
全兴(QUANXING) QX-180切菜机电动商用蔬菜土豆切丝片丁段器食堂全自动厨房多

功能切菜机

品目 炊事机械 品牌 全兴(QUANXING)

产品型号 QX-180

单价（元） 4900.00 数量（台） 1 小计（元） 4900.00

服务保障：上门送货 ，上门安装

商品名称
全兴(QUANXING) QX-100电动饸饹面机商用饸络机土豆粉机器全自动压饸烙拉面机

和烙机河捞

品目 炊事机械 品牌 全兴(QUANXING)

产品型号 QX-100

单价（元） 2100.00 数量（台） 1 小计（元） 2100.00

服务保障：上门送货 ，上门安装

商品名称
沧达 CD-F985商用不锈钢电热快餐保温台食堂打菜售饭台汤池餐车商用台式加热

1800*800*800mm



品目 其他厨卫设备 品牌 沧达

产品型号 CD-F985

单价（元） 1450.00 数量（个） 2 小计（元） 2900.00

服务保障：上门送货 ，上门安装

商品名称 晨那 CY-71-商用电饼铛双面加热酱香饼烤饼机自动恒温煎饼锅贴煎包炉专用

品目 炊事机械 品牌 晨那

产品型号 CY-71

单价（元） 3500.00 数量（台） 1 小计（元） 3500.00

服务保障：上门送货 ，上门安装

注：注：本合同价格已包含了购买商品的价格及可能产生的安装、调试、本合同价格已包含了购买商品的价格及可能产生的安装、调试、

保修、售后服务及将商品运至指定地点所发生的运费、装卸费等商品伴随保修、售后服务及将商品运至指定地点所发生的运费、装卸费等商品伴随

服务的费用，和所需缴纳的一切相关税、费。服务的费用，和所需缴纳的一切相关税、费。

二、交付地点及收货人二、交付地点及收货人

乙方将商品送至以下指定地点并交由指定收货人，由收货人签收。

甲方指定收货地点：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石哲镇石哲东村长子县第四中学

校

甲方指定的收货人：赵小刚

注：注：本合同项下的商品及追加、更换、补充的商品（含零件、部件、本合同项下的商品及追加、更换、补充的商品（含零件、部件、

配件）的风险自商品交付甲方且由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后转移。甲方确认验配件）的风险自商品交付甲方且由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后转移。甲方确认验

收合格前，乙方应承担商品在交付甲方且由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前的一切风收合格前，乙方应承担商品在交付甲方且由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前的一切风

险，除非货损是由于甲方明显不当的作为所直接引起的，但该作为不包括险，除非货损是由于甲方明显不当的作为所直接引起的，但该作为不包括

验收的行为。验收的行为。

三、履约延误三、履约延误

（一）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和提供服务。

（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可能遇到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服务的情

况时，应及时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

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价，并确定是否同意延长交货时间或延期提供服

务。

（三）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交货，经协商无效,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违

约责任。

四、付款方式及期限四、付款方式及期限

商品合计：58800.00（元）   邮费合计：0.00（元）  总计:  58800.00（元）

补充信息:无



结算方式：账期结算

支付方式 支付比例 支付日期 备注

双控账户支付 100.00% 2024-04-26

供应商开户名称：长治市昌昇商贸有限公司

供应商开户行名称：山西长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城分理处

帐 号：454361010300000003584

五、违约责任五、违约责任

（一）如乙方延期交货或甲方延期付款，每逾期一天，违约方应按延期交货

所折合的金额或延期付款金额每天2‰ 的比例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累

计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

（二）如任何一方无故解除合同或有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任何情形均属于违约

行为，违约方应就每一单项违约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 的违约金。

六、争议解决六、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所引起的任何相关争议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规章并

选择采用以下方式及规则解决：提请仲裁；

七、生效及其他七、生效及其他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签订补充协

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买方)： 乙方（卖方）：

长子县第四中学校 长治市昌昇商贸有限公司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地址： 地址：

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石哲镇石哲东

村长子县第四中学校

山西省 长治市 长子县丹朱镇东大

街路南华安小区1幢1单元4层40

1室

电话：13834305340 电话：15294884678

联系人：赵小刚 联系人：郭文廷



日期：2024 年 04 月 16 日 日期：2024 年 0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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